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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五題：本地倫敦金買賣 

  

２０１０年５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五月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潘佩璆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本人近日收到市民投訴，指有投資公司用電話向他們推銷本地倫敦金

的投資活動，但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包括沒有詳細解釋合約條文、所涉

風險及買賣的操作模式等。部分簽署了授權書的投資者在短時間內蝕掉所

有本金。有評論指出，該等投資活動涉及不良的銷售手法，但缺乏監管。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五年，每年警方收到多少宗涉及買賣本地倫敦金的欺詐個

案，以及有多少名涉案人士被起訴； 

 

（二） 是否知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下稱「證監會」）為何沒

有規管本地倫敦金的投資活動及交易員的專業資格；證監會會否規管該等

投資活動，並制定相關的法規及銷售文件範本，以及設立交易員發牌制度

及制訂有關的操守準則；及 

 

（三） 當局會否向參與買賣本地倫敦金，因投資公司的不良銷售手法而

蒙受損失的市民提供支援，並調查該等投資公司使用的銷售手法及程序；

警方會否設立打擊該等不良銷售手法的專責小組？ 

 

 



答覆： 

 

主席： 

 

  我就問題的三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過去五年，警方收到兩宗被分類為買賣倫敦金騙案的案件。二○○

九年的一宗案件的調查涉及１９名報案人士，現已拘捕四名人士。二○一

○年的一宗調查則涉及一名報案人士。該兩宗案件的調查工作尚在進行

中。 

 

（二）及（三） 現時，市民可透過多種渠道投資黃金或與黃金有關的產

品。當中，在港交所掛牌的黃金交易所買賣基金（ＥＴＦ）和黃金期貨、

紙黃金計劃，以及投資於黃金衍生產品和涉及開採黃金的公司的基金，均

須經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認可。至於一般在香港提供

黃金買賣的公司，它們並不需要向證監會註冊或取得牌照。這些黃金交易

活動是由買賣雙方直接議價在場外進行。據了解，其他國際金融中心如倫

敦，也沒有就這類黃金買賣作特訂的規管。 

 

  倫敦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場外黃金交易中心。倫敦金是指以倫敦金銀市

場協會標準所制訂的一種產品，主要通過場外交易方式買賣。買賣雙方會

參考倫敦市場定盤價來直接議價進行交易。 

 

  倫敦市場定盤價是由倫敦金銀市場協會的五家成員定出，每日定價兩

次，時間分別為香港時間下午六時三十分及晚上十一時。倫敦金市的主要

參與者包括銀行及大規模國際貴金屬公司，並以批發形式進行買賣。 

 

  據了解，香港倫敦金的主要活躍參與者是國際性銀行。由於時差關

係，在交易日內的不同時段，市場參與者會參考倫敦市場定盤價、東京商

品交易所黃金期貨價格，及亞洲市場的黃金供求等因素，調整開價。 

 

  事實上，過往有關倫敦金的投訴，主要是以買賣倫敦金為名的不良買

賣手法及懷疑欺詐及訛騙行為，與真正的本地倫敦金巿場的買賣制度無

關。在近年大多數個案中，投訴人均被游說簽署一封「客戶契約」，授權

有關公司代表他們買賣黃金。有關公司會採用不正當手段如虛報市價及刻

意增加買賣次數，以增加所賺取的佣金。亦有些情況，投訴人的指示被有

關公司置之不理，以致不能套利或斬倉，令人懷疑有關公司根本沒有進行

任何買賣的交易。 



 

  欺詐及訛騙行為屬刑事罪行，受由警方執行的《盜竊罪條例》（香港

法例第２１０章）所規管。 

 

  我們認為最有效處理這些不當及違法行為的方法是加強打擊和公眾

教育，而非制訂新法例規管本地倫敦金巿場。 

 

  在投資者教育方面，現時，證監會的慧博士投資者教育專欄已提供有

關黃金投資的產品選擇、市場運作及風險等資訊。消費者委員會亦透過該

會的《選擇》月刊提醒市民進行倫敦金買賣時需注意的風險，包括有關以

倫敦金為名的詐騙個案及不良經營手法的資料。此外，政府在今年二月發

表有關「設立投資者教育局及金融糾紛調解中心的建議」諮詢文件，擬議

設立的投資者教育局會全面審視整體投資者教育的需要和推行情況，目的

是提升公眾的金融知識水平與理財能力，協助他們作出更明智的理財決

定。 

 

  在執法行動方面，警方的商業罪案調查科自一九九九年設立了「專題

小組」，主導預防及協助打擊涉及倫敦金的騙案。措施包括密切關注有關

倫敦金騙案的趨勢及犯罪手法上的轉變、透過傳媒及其他途徑教育公眾人

士以提高他們的警覺、與消費者委員會和勞工處聯絡以收集有關的情報，

及對可疑的個案進行調查或向有關調查單位提供協助。  

完 


